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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民国时期的学者对审计概念的内涵、审计目的、会计师审计结果的效用性等一系列问

题都作了较为充分的探讨和研究，初步形成了审计学理论体系。民国时期的审计学研究虽然还

处于初步阶段，但审计学作为一门学科在中国已经正式建立起来。审计学在民国时期得以建立

的原因，除了社会经济生活的需要、先进的学术观点的引进、学术人才队伍的具备、学术资料的积

累等以外，还有两个更重要原因———一是会计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展，二是民国时期审计制

度的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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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审计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有其产生和发
展的历史，值得予以重视和研究。就西方学术演

变的历程来看，审计学是随着社会管理的需要从

会计学科中派生出来的一门学科，主要用于检查、

审核账簿有无错误及舞弊并予以证明，担负着检

查、监督各项经济工作的职能，发挥着社会经济管

理的重要作用。就中国的情形而言，审计学是在

清末民初从西方引进过来的，并随着当时中国社

会经济管理活动的加强而产生和发展起来。虽

然，审计学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够完善，但其理论与

方法被逐步地应用于中国社会实际，在客观上对

推动社会经济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并且为此后中国审计学的发展奠定了一定的学术

基础。本文拟从学术史的角度，对民国时期审计

学的研究状况作初步的探讨，希望使人们对中国

的审计学史有一个大致的认识。

一、民国时期审计学研究的状况

民国时期审计学的发展，主要表现为出现了

一些著名的审计学家，他们出版了一系列的审计

学著作。其中，代表性的著作有《审计学 ＡＢＣ》
（郑行巽著，世界书局 １９２９ 年版）、《政府会计》

（潘序伦、王澹如著，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３ 年版）、《审
计学》（潘序伦、顾询著，上海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５ 年
版）、《金融界服务基本知识·审计学》（郑行巽

著，上海世界书局 １９３５ 年版）、《政府审计实务》
（蒋明祺著，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１９４２ 年版）
等［１ ５］。这些审计学著作，对审计的认识和运用

达到一定的高度，并就审计学的学科性质等问题

以及会计与审计之间关系进行了较为科学的梳

理，初步形成了具有一定理论水平和学术内涵的

审计学研究体系。

（一）对审计概念的研究

对“审计”这一概念的内容和含义，民国时期

的学者在阐述时虽表述不尽一致，但大多是从审

计活动本身来予以分析，强调审计是一个稽查会

计账簿的过程，用以查核经营状况及其账目的真

伪，并出具报告书以表明其结果。譬如，有学者对

“审计”进行这样的定义：“所谓审计，就是稽核他

人所记载的账簿，是否表现确实交易；以及所制成

的表类，是否足以表现营业的成绩和财产的状况；

其中有无错误和舞弊；而与以适当的证明。”［４］１又

譬如，有学者这样指出：“审计所云者，对于他人

所作成之会计记录，用有系统有组织之方法，为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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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或一步之检查，以确定其会计记录是否适当，是

否足以正确表示该企业之财政状况及经营成绩，

同时更指出其谬误，揭发其诈弊，并为出具报告书

或证明书，以表示其意见之谓也。”［３］１大致说来，

民国时期的学者在对待“审计”内容的认识上是

较一致的，重视审计是对他人所作会计记录为稽

查对象的本质，体现审计所具有的第三者（会计

师）立场的特征。

（二）对审计目的的研究

审计的目的在于检查账目是否错误、检查经

营的实际状况、提出积极的建议等，民国时期的学

者对此没有大的分歧。但对于在审计的目的之

中，何者为最主要的目的，何者又为较次要的目

的，学者们的看法则不尽相同，存在着一定的分

歧。有学者从历史变迁的观点出发，从审计的历

史进程来分析审计各种目的之中何者为最重要的

问题，认为“当审计学发达之初，实以审查会计上

之错误与弊端，为其主要目的”；但当社会经济发

达、企业组织扩大之后，“审查账目上之舞弊与错

误，已转为审计之次要目的，其主要目的，乃在确

定企业之财政状况与营业成绩，以及积极贡献其

改进业务之建议”［３］５。也有学者从社会经济发展

角度以及审计与企业经营状况关系方面，来分析

审计最主要目的问题，强调审查“资产负债”情况

的极端重要性及其在审计过程中的位置，认为

“审计之最要目的，无非查核一企业所编制之决

算报表是否正确合理，是否足以表示该企业之实

际情形，是以实际审查之手续，即应根据决算表中

各项资产负债资本及损益，而分别逐一详审其内

容。概括言之，应就资产负债资本及损益各科目

分别探究其所须注意审核者何在；及用何种方法

与手续以为审核。”［５］４坚持这种观点的学者，还对

这种主张进一步予以细化，认为审计的“次要目

的”是“发现舞弊”与“发现错误”，审计的“最要

的目的”是检查“业务的情形”、“银行的放款”、

“合伙营业的分利”、“火险的赔偿”、“股东和公众

的保护”、“营业的招盘”、“疏忽的责任”等 ７ 项工
作［１］２。不过，当时也有学者力图调和以上观点，

避开审计在查核账目与检查经营状况中何者为先

的问题，指出“审计之目的，消极方面，在证明实

物与账务之确实，使弊端无从隐蔽；积极方面，在

改进与纠正会计制度及办事手续，以增加管理效

能，同时考察各种业务之实况与方针，而加以适当

之改善，使入正轨。”［６］２０５概而言之，民国时期的学

者都强调审计目的的研究对于企业运作以及审计

成为一门学科的极端重要性，只不过在关于审计

目的何者为最主要者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认识，

但这并不妨碍审计学向学术方面发展的大方向。

（三）对会计师审计结果效用性问题的研究

民国时期，不少学者都从审计的“信用”（即

取信于人）方面来研究，主张审计工作必须由“第

三者”来进行，以强化审计在人们心目中的认可

度和公信力。他们认为，那种在营业机关的内部、

在会计科之外另设稽核科“以施行内部审计者”，

虽然也能起到查察会计上之谬误与舞弊的作用，

但在根本上仍然属于“自己检查自己所作之会计

记录而已”，其对外信用非常有限；因而，必须有

“第三者为之审核证明，方能取信于外界”，而这

“第三者”就是“会计师”。当时学界普遍认为，会

计师“从事审计最为适宜”，这在当时已经形成了

共识。他们的主要理由是，会计师具有专业性，

“具备簿记上及会计上之专门学识技能与经验”；

同时，会计师又具有职业的合法性，是“经政府之

认许，以受人委托办理会计事务为职业”。不过，

学界虽然承认会计师在审计时具有“足以取信于

人”的独特影响力，但在会计师“自己代人所作成

之会计记录，是否尚须他人为之审核证明”的问

题上存在严重的分歧，并由此而形成两种截然相

反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会计记录之作成者，

虽系独立执行审计业务之会计师，但就其会计记

录与会计师之关系而言，倘欲证明其正确，非委托

另一会计师或其他审计机关，重加稽核不可”。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会计师既经政府认许，专门

以代人办理会计事务为职志，则其所取态度，必属

公正。且代为审核证明其会计记录之是否正确，

与代为办理会计记录，两者之表面虽有不同，但其

性质同属会计师工作之结果，实无若何轩轾。倘

其所审核证明者，可受取信之效果，则其所代作之

会计记录，又何独不能乎？”不难看出，这一分歧

在实质上是关于会计师在审计之后所形成的“会

计记录”是否具有“效用性”的问题。不过，也有

学者认为以上两种对立的观点都存在着片面性，

而应该就会计师所作的“会计记录”进行具体地

区分和研究，才能说清楚其效用性问题。潘序伦、

顾询合著的《审计学》就持这种观点，该书这样写

道：“关于会计师所作之会计记录，应将代编会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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决算表与代办记账事务之二种情形，分别而论。

前者在编制之时，必先检查其原有之会计记录，而

综合其结果，故已含有审核他人会计记录之意义

在内，当可与一般审计，收同样之效果。至于后

者，则其会计记录，是否正确，吾人不能以其为会

计师所作而绝对加以信任，仍须经第三者之审核

方可也。”［３］１对会计师审计结果效用性问题的研

究，说明当时学者们对审计的研究已经越出那种

仅局限在“内部审计”与“外部审计”关系问题的

探讨上，进入到了比较深入的层面。

（四）对审计机关性质及权限的研究

审计机关的性质及其所执行的职能与政府之

间的关系，是民国时期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

关于审计机关的性质及其职权，国民政府行政院

新闻局 １９４７ 年印行的《审计制度》有这样的规
定：“审计机关，为政府各机关财务行为之监督，

其职权之行使，以杜绝公款收支之侵蚀及滥用为

主旨，使国家财务行为入于正轨，期以节省公币，

充裕库收之结果，直接增加建设力量。”［７］３４学界

在研究审计机关职能时，虽也强调审计机关为政

府服务，并承认审计机关是国家政权的延伸，但渐

有要求审计机关相对独立性的倾向，比较强调审

计机关企业化、审计行政技术化的发展方向。譬

如，有的学者指出：“审计机关对于政府非立于独

立之地位，不足以发挥其监察之权威。然在此代

议政体之国家，则事实上有难举其实之困难。盖

在代议政体之国家，审计机关须将其审核资料，报

告于议会，为最后之判定。审计机关固不啻为议

会之附属机关也。然审计以公正严明为要点，若

使审计机关附属于议会，则审计事务之执行难免

不有陷于政党偏见之虞，致有失公正之态度也。

故晚近以来，各国政治之新趋向，咸多主张审计机

关应超然立于政府与议会之外，俾得发扬其独立

不羁之精神。”［２］２９７又譬如，有学者这样指出：“审

计机关以专门技术，执行职务，性质上固与企业之

组织近似。尤以科学管理法昌明以远，企业界之

措施，每能发挥效能，争取进步。故政府机关之技

术场合，应宜仿效其法则，参照其程式……总之，

审计机关之企业化，审计行政之技术化，为今后发

展之一种趋势也。”［５］２３大致说来，民国时期的主

流学者一般都承认审计机关具有政府权力的性

质，认为审计机关是国家设立的行政机关，执行着

国家所赋予的政治权力，但也主张审计机关在技

术的层面、专业化方面要予以强化，以发挥审计机

关的督察作用。

与审计机关性质的讨论相联系，学界认为审

计机关的权限不只是民间审计、企业的审计等方

面，也包括政府会计方面，担负着对国家财政经济

的监督责任。如有的学者这样指出：“审计机关

既为监督国家财务行政之唯一机关，其权限当然

涉及于政府会计之全部。举凡岁入之征收，岁出

之使用，各种国有财产之管理以及有关国家财务

实施之一切行为，均应由审计机关负监察之责，俾

行政机关，得对整个政府解除其责任。至受国家

之各种团体事业，以及国家出资兴办之国营事业，

均直接间接关系国家之岁入岁出，其财政之监督，

自亦应属于审计机关。”［２］２９７总体来看，民国时期

学者们对于审计机关权限的扩大持支持的态度，

希望通过审计机关权限的扩大来对国家整个的财

政经济予以监督。

（五）对事前审计与事后审计关系的研究

民国政府在审计制度上确立了事前审计与事

后审计的具体办法，规定“事前审计，以监督预算

之执行为目的，而以审查分配预算，核定收支命令

为达到目的之手段，并以签证各机关收支凭证与

记账凭证，以完成一般执行收支预算之监督”；规

定“事后审计，以审核计算决算为主要职务”，这

一方面是因为“为求各机关单位之决算及各级政

府之总决算编成，自应于各机关每月或每期之计

算，依时审核”，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为求各机关

单位之决算及各级政府之总决算能确实，自应于

审核各机关计算及决算时为周密之检查”［７］１０。

关于事前审计与事后审计，有学者这样评价：“事

前审计与事后审计各有利弊，未可偏废。以学理

言，事前审计制度确较胜于事后审计。盖事后审

计，虽可惩前毖后，但库款业经耗去，在国家财政

上已蒙受损失。事前审计则于库款支出之前，先

加审核。苟其用途不当，或超过预算之范围，即可

拒绝支付，以免事后之补救无及也。虽然，事先审

计在事实上固亦有其缺点，尤以在采用责任内阁

制之国家，为最不相宜。……职此数端，现代各

国，虽多渐侧重于事前审计，然其权限则多规定止

能施行于一部分。”［２］２９１ ２９２总的来看，民国事前的

学界一般都倾向于事前审计与事后审计相结合，

尤其注意事前审计在防患于未然中的特殊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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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对审计制度建设及审计方法的研究

民国时期研究审计学的学者，也比较注重对

审计制度的研究，并力图为中国审计制度建设提

出积极的建议。当时，有不少学者对国外审计制

度的沿革及其得失进行探讨，希望中国的审计制

度能够有所取法。譬如，杨汝梅就指出：“考世界

各国审计制度，可大别为二派：一为英美派，一为

大陆派。……大陆派又分为二系：一为法国系，一

为德国系。法国审计，为纯粹之司法监督。……

德国审计，不有司法实权，纯取批评态度。……吾

国审计制度，虽应折衷各系，舍短取长，而究以采

取德系之精神为宜。”［８］３３８ ３３９学界对于中国审计

制度的建设予以积极的关注，认识到审计制度的

建立对于审计工作的开展、对于审计学的发展有

极端重要的意义。他们指出：“审计为会计上之

司法监督，而以依据国家法规预算及经济原则，求

财政运用之正确切当，为其审查之目的。一国审

计制度之严密与否，关系于其财政之实施至重且

要。盖国家为一复杂之公共经济团体，一切所需

均取之于人民。其财政之如何运用，影响于人民

福利痛苦极大。而司理国家财务及执行其收支

者，皆属公务人员，鲜有直接利害之感。其一切行

为是否遵照法规及预算之规定，及是否适合经济

原则；其收支数额，是否正确切当，非有严密之审

计制度，实无由知其真实内容，从而矫正其

弊也。”［２］２９１

民国时期的学者在探讨审计制度的同时，也

对审计方法进行了研究，并形成了较为一致的意

见。他们认为，审计的基本方法有四种：一是“逆

查法”，即“先从决算表册所列各项，查入总账各

户；次据总账各户，存入原始账簿中各项记录；再

依原始账簿之记录而检查其传票及凭证单据，以

为证明”。二是“顺查法”，即“先检查所有交易之

原始凭证单据；再将此等凭证单据与原始账簿核

对；再进而查对其原始簿与总账之过账；及总账之

合作与结算；再由总账之结数，对入决算账表；其

由记账凭证计入各辅助账表，亦应分别核对；则其

账目之是否正确，自可顺序确定”。三是“抽查

法”，即“抽取该期间内各项交易记录之一部分而

查核之。若无错误与舞弊之发现，则对于其他部

分，亦即推定其为无误者也。按查之结果，若发现

许多错误或舞弊之嫌疑时，查账员自应扩充其检

查之范围而寻求之，或竟有核对全部记录之必

要”。四是“精核法”，即“在抽定查核之某部分账

据表册中，再择其比较重要或认为可疑部分，以极

敏锐之心思，用极细密之手段，而为极周详之查核

也。设精核结果，发现账目中种种问题，则查账员

更应扩充其抽查部分；并另择其精核之账项，以作

试验”［５］７。不难看出，民国时期研究审计学的学

者对审计方式的研究，主要是从微观的方面亦即

从查账的角度来进行的，着重于发现账目中具体

的错误和舞弊行为，与政府设计的委托审计、就地

审计、送请审计等审计方法有所不同。

（七）对会计学与审计学关系的研究

审计学是从会计学中分化出来的新兴学科，

这是一个客观存在的显见事实。那么，会计学与

审计学又有着怎样的关系呢？这是当时学术界讨

论的一个重要问题。这个问题的解决，对于从学

术上来界定审计学的应用范围、规定审计学的学

科性质并进而建立一门独立的审计学的学科体

系，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当时，有学者从社会经

济发展的需要来说明审计本身的独特价值，认为

审计与会计的关系不只是审计在于“纠正会计之

谬误”，即审计为会计服务的那种关系。对此，潘

序伦、顾询在《审计学》一书中这样指出：“就会计

审查一点而言，审计之要务，固在于纠正会计之谬

误，揭发会计之诈伪。然不能谓审计一事，除检错

防弊之外，别无其他任务，更不能谓审计之结果，

如未发现任何谬误和诈伪，即谓审计之失败。

……惟审计与侦探不同，其最后之目的，仍在于证

明会计之正确，藉以取信于社会之工具。……至

于今日，商业组织扩张，金融交易频繁，财政状况

及经营成绩，有对外公开之必要，遂不得不借助于

审计。盖会计经过审计之后，一方面可以确知财

政之状况，经营之成绩及职员之能力，而定业务进

行之方针。另一方面可以取信于人，使信用得以

昭著，而经营愈趋发展。”［３］２概而言之，这种观点

认为会计之后必须要经过审计的程序，审计学与

会计学是相互联系但又所区别的，但都对经济发

展起促进的作用。

（八）对审计学学科性质的研究

在审计学刚从会计学分化出来时，中国学界

有人不承认审计学的科学性质，仅将审计学落实

在技术的层面。他们认为：“审计学（Ａｕｄｉｔｉｎｇ）和
会计学（Ａｃｃｏｕｎｔｉｎｇ）不同，会计学是一种研究财
产权和财产的统计之分类的科学；而审计学乃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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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会计学的原理去研究账簿和表类所记载的是

否真确可靠，有无错误和舞弊。所以审计员对于

审计工作最要在以会计学是原理为基础，而所谓

审计本身之固有的内容不过是些举行的手续和方

法而已。因此，就有人称会计学是一种科学（Ｓｃｉ
ｅｎｃｅ），而审计学乃是一种技术（Ａｒｔ）。”［４］２这种观
点认为会计为“学”、审计为“术”，其理由是：审计

学以狭义会计学的原理、法则为准绳，分析审查会

计记录、研究其记账手续及方法，推敲会计原理而

证明其正确与否而已，并没有其他积极行为。但

民国时期的审计学的主流学者不同意这样的看

法，他们认为以科学的性质来考究审计学，则审计

学完全可以进入科学的范畴而称为“学”。潘序

伦、顾询在《审计学》一书中这样指出：“至论审计

是否为科学之一种，则凡熟审科学之真谛者，类皆

肯定之。盖所谓科学，不外乎以有系统之方法，而

归纳吾人已有智识与技能。审计因各种事业会计

之检查，积多数查账员之经验，对于审查会计之方

法，得有一贯之体系，此一贯之体系，复适合于科

学之原理，则审计与会计之同称为‘学也’，自可

当之无愧已。”［３］２就当时审计学界而言，人们普遍

接受审计学是一门科学的认识。

概而言之，民国时期的学者对审计概念的内

涵、审计目的、会计师审计结果的效用性、审计机

关的性质与权限、事前审计与事后审计关系、审计

制度及审计方法、会计学与审计学关系、审计学的

学科性质等一系列问题，都作了较为充分的探讨

和研究，初步形成了审计学理论体系。这标志着

审计学在中国正式建立起来。

二、民国时期审计学发展的原因

以今日的观点来看，审计学作为一门独立的

学科在民国时期得到发展，主要是由于社会经济

的需要，这是没有疑问的。但从学术发展史的角

度来看，审计学在民国时期得以建立，除了社会经

济生活的需要、先进的学术观点的引进、学术人才

队伍的具备、学术资料的积累等以外，还离不开两

个重要因素：一是会计学作为一门学科的独立发

展，二是民国时期审计制度的建立。

（一）会计学作为一门学科已经获得独立

发展

从学科演化的历程来看，审计学是从会计学

中派生出来的，没有会计学的独立发展，就不可能

有审计学的出现。在这种意义上说，审计学是会

计学的子学科或分支学科。会计学是一门研究如

何反映和控制价值运动规律的科学，探讨如何系

统地记载一个组织的财务数字资料，记录其财产

的增减变化，形成一定时点或时期的会计报告，并

加以分析、解释、审核及应用。因而，会计学本身

原来就包括了审计的内容。我国审计学在民国时

期的发展，从学科演变的角度来说，主要得益于会

计学的发展。就此而言，民国时期会计学的发展

为审计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提供了必备的学术

条件。

在民国时期，一大批会计学者纷纷著书立说，

传播和介绍西方先进的会计方法，中国的会计学

理论也得以发展起来。民国时期，研究会计学的

主要代表性人物有潘序伦、徐永祚、黄组方、王文

钧、杨端六、刘树梅等人。重要的会计学著作有刘

树梅的《记账学》（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４ 年版）、刘葆
儒的《近世会计学》（商务印书馆 １９２４ 年版）、竺
家饶的《会计学 ＡＢＣ》（上海世界书局 １９２９ 年
版）、吴萼的《最新官厅会计学》（上海民智书局

１９３１ 年版）、潘序伦、王澹如的《政府会计》（商务
印书馆 １９３３ 年版）、嵇储英、程云桥的《初级会计
学》（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４ 年版）、崔汝惠的《会计整
理及结账之研究》（济南会计训练所 １９３５ 年版）、
竺家饶的《会计学》（上海世界书局 １９３６ 年版）、
何源来的《中式会计学》（长城书局 １９３７ 年版）、
雍家源的《中国政府会计论》（商务印书馆 １９３８
年版）、潘序伦、顾准的《中国政府会计制度》（立

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１９３９ 年版）、潘序伦、王逢辛的
《初级会计学》（立信会计图书用品社 １９４２ 年
版）、许本怡的《基本会计》（时与潮书店 １９４４ 年
版）、石毓符的《普通会计学》（正中书局 １９４５ 年
版）、王文钧的《应用会计学》（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７
年版）、杨端六的《现代会计学》（商务印书馆

１９４９ 年版）等［９ ２４］。他们的会计学著作内容广

泛，涉及会计学的基本方法、政府会计、家计簿记、

会计制度等各个方面，认为会计可以使盈亏、财产

债务等状况“一望可知，既盈亏由来，成败倾向亦

得断定”［９］２。关于会计学的科学性质，在当时也

得到普遍的认同。譬如，潘序伦和王逢辛合著的

《初级会计学》这样指出：“会计者，乃为研讨会计

报告科目簿籍凭证之设计，账目之记录调整结算

审核，报表之编制分析解释，藉悉企业详确之财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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状况与营业成绩之一种应用科学也。”［２０］２又譬

如，竺家饶在其专著《会计学》中指出：“会计学是

一种科学，应用统计的方法，理论的根据，以分析

或整理财产籍财产权之根本问题也。简括言之，

会计学就是依据理论，以解决会计上之各种根本

问题的科学。”［１６］１又再譬如，雍家源在其专著《中

国政府会计论》中指出：“会计学为论理科学上之

一种，系研究用敏捷之过程及明晰之方法，以产生

关于财政数字报表之科学。其功用在使主管人员

就财政数字报表，第一可知过去及现在经营之状

况，第二可藉作日后拟定业务方针之准绳。……

会计学，特一提纲挈领之学科而已。”［１８］５ ６这种情

况表明，中国的会计学在学术上已经逐步成熟

起来。

２０ 世纪的 ３０ 年代以后，以徐永祚、何源来等
人为代表在我国会计学界又兴起了改良中式簿记

运动，对推进会计学的发展产生重大的影响。改

良中式簿记运动的倡导者认为，中国旧式簿记组

织简陋、不切实用、漫无系统，无法适应当时生产

发展的需要，与西式会计理论相去甚远，因而主张

结合西式会计的先进方法来对中国旧式簿记进行

改良。其办法是“将中式会计之记账原则，参以

西式会计之组织大纲，汇集熔化与一炉”，以形成

“适合中国国情之会计方法”［１７］１０。改良中式簿

记运动在当时发生了很大的影响，最突出的是使

会计学的中心问题发生转变。对此，有学者在

１９４９ 年予以说明：“现代会计学说，二十年来，大
有变更。二十年前之会计，以财产估价为其中心

问题，一切理论与实务，无不以‘资产价值’为主

轴而发展。其后一般学者逐渐了解于资产价值之

来源，实为其可能产生之收益；资产不能产生收

益，即无价值之存在。因之，‘收益之决定’或‘损

益之计算’，逐渐代替‘财产之估价’而成为会计

之中心问题。但无论在理论上或实际技术上，均

难以时时变动之‘价值’为计算收益之基础，只有

以一层不变之‘成本’，为计算基础，所得结果方

较可靠。因之近来，一切会计理论与实务，又无不

改以‘成本’为核心而发展，循致所谓全部会计工

作，可以一言概括之，即‘配合成本于营业收入以

决定收益’是也。”［２５］１ ２总的来看，改良中式簿记

运动使我国会计工作逐步由单式簿记方式过渡到

复式簿记方式，推进了我国会计学理论的发展，为

审计方法的独立并形成理论体系创造了条件。

概而言之，民国时期西方会计理论方法的引

进、会计学研究的开展以及中式簿记改良运动的

兴起，不仅为我国会计理论、会计事业的发展作出

了贡献，而且也为我国审计工作从会计中独立出

来作出了贡献。

（二）民国政府建立了审计制度

民国时期之所以能够形成审计学这一学科，

还与民国政府审计制度的建立有着密切的关系。

在当时的中国，如果没有法定的审计制度，审计至

多只可以作为会计学的一个重要内容表现而已，

而不可能作为一门独立学科出现。这是由审计本

身与经济活动、制度设定等具有密切联系的特点

决定的。

在民国审计制度的形成过程中，孙中山先生

的贡献是应该特别予以注意的。孙中山先生参照

欧美三权分立原理，创制五权分立学说，为国民党

五权宪法的制定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五权宪法

中，审计职权为五权宪法中监察权之一部分，并规

定了审计建制与预算、决算、公库以及会计建制等

相配合，形成所谓“联综组织”的财务制度。这不

仅对于形成组织机构之间的牵制与均衡、防止财

务混乱发挥了一定的积极作用，而且也使审计工

作得以制度化，并为审计学的存在提供了政治合

法性。关于孙中山先生与审计制度的关系，在国

民政府的文件中是得到肯定的：“国父综核欧美

各国政治分权之优劣，参酌我国之国情，创立五权

分立之宪法，使治权运用，互相牵制，均衡发展，蔚

为我国政制之圭臬。审计职权，为五权宪法监察

权之一部，所以监督政府各机关之财务，而为国家

收支之公证，所以示信于国人，以符民主政治之

本旨。”［７］１

北洋政府对于审计制度的确立起过积极的作

用。北洋政府于 １９１２ 年 １０ 月公布施行《审计
法》，这成为我国历史上第一部审计法典。尽管

民国初年政权更迭频繁，这部审计法典在事实上

也流于形式，审计机构也是屡经变动，但审计机构

从民国初年建立以后还是一直延续下来了，并逐

步趋于正规而执行其应有的职能。值得注意的

是，北洋政府为了满足民族工商业发展的需要和

适应我国民间审计事业的发展，在建立会计师制

度、推进会计事务所发展方面也有所建树，随之产

生的会计师也逐步地担负了审计的职责。１９１８
年，北洋政府农商部公布了《会计师注册章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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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我国最早的会计师法。由此，我国会计师成

为法律所保障的职业。至 １９３５ 年底，全国已有注
册会计师 １１６２ 人。会计师的职责是接受委托，办
理查核、整理、证明、鉴定等审计事务。会计师制

度的建立为审计学术的传播和民间审计事务的发

展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国民党在建立南京政府以后，使审计制度系

统化、法律化，为审计学从会计学中分化出来提供

了制度依据和政治保障。南京国民政府在法律上

对审计职权及其范围进行规定，为审计制度的形

成提供了法律依据。关于审计职权及其行使范

围，《国民政府组织法》第 ４６ 条规定：“监察院为
国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之职

权。”《监察院组织法》第 ２ 条规定：“监察院为国
民政府最高监察机关，依法行使弹劾审计之职

权。”《监察院组织法》第 ５ 条规定：“审计部掌理
左列事项，一、监察政府所属各机关预算之执行；

二、审计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之计算及决算；三、

核定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之收入命令及支付命

令；四、稽查政府所属全国各机关财政上之不法或

不忠于职务之行为。”［７］２南京国民政府于 １９２８ 年
正式公布了《审计法》，虽然该法属于草创，没有

列入“稽察”职权，但在审计制度的建设中迈出了

关键的一步。在 ２０ 年代末，国民党财务设计委员
会提出了设置“检查司”的建议，要求完善审计监

督的程序，强化审计工作。至 １９３８ 年，国民政府
公布了新的《审计法》，这一法律延续到国民党政

府退出大陆而终止。新的《审计法》对审计机关

的责任、功能等作了明确的规定。譬如，关于审计

机关的责任，《审计法》第 ２８ 条规定：“审计机关
应将每会计年度审计之结果，编制审计报告书，并

得就应行改正之事项，附具意见，呈由监察院呈报

国民政府。”《审计法》第 ４５ 条规定：“各级政府编
制之年度总决算，应送审计机关审定，审计机关审

定后，应加具审查报告，由审计部汇核，呈由监察

院转呈国民政府。”［７］１３这里，所说的审计报告书

及总决算审查报告，就是指审计机关每年为政府

的应尽之职责。具体要求是：“审计报告书”必须

真实地提供审核各机关财务的结果、财务增进效

能及减少不经济支出之办法、其他可供下年度施

政方针之参考资料；而“总决算审查报告”则必须

将整个岁计结果、国民负担能力以及政府施政能

力等“作综合之检讨与批评，以呈报政府”。又譬

如，关于审计机关的效能，《审计法》第 １５ 条规
定：“审计人员发觉各机关人员有财政上之不法

或不忠于职务之行为，应报告该审计机关，通知各

该机关长官处分之，并得由审计部呈请监察院，依

法移付惩戒。”《审计法》第 ２５ 条又规定：“各机关
人员对于财务上行为应付之责任，非审计机关审

查决定，不得解除。”［７］１４这里，《审计法》明确了审

计机关是政府所属各机关财务行为监督者的地

位，实行对财务行为的“公证”职能，因而其效能

就在于杜绝财务人员之贪污，并具有解除财务人

员的权力。南京国民政府关于审计制度的建设应

该说是有一定成效的，其最大的成效是确立了审

计工作在经济活动和国家行政活动中的重要地

位，这对审计工作独立性的强化以及审计学的研

究向学科方向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

三、结语

民国时期的审计学研究开始了中国化的进

程，初步地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成果，因而是中国审

计学形成和发展的重要历史阶段。虽然，在学科

理论方面，审计学的基本概念和研究思路大都是

从西方移植过来的，并且一定程度上存在着人云

亦云、机械照搬的现象，在运用上也存在着与中国

实际相脱离的情况，这反映了审计学在学科建设

上还处于初创的阶段。当时就有学者说，我国审

计学的现状是“实与审计学创立伊始时之欧美各

国不相上下，故我国今日，关于检查账目之错误与

舞弊一点，仍不失为从事审计之重要目的”［３］５。

然而，历史地看，审计学的理论和方法在中国的传

播，中国学者自主地对审计学进行理论的和学术

的研究，对推动审计学学科体系的建立、对推进中

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是起了一定的积极作用，并

且为后来中国审计学的发展提供了重要的学术基

础。这是应该予以肯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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